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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_98_9F_E6_B5_B7_E9_c73_494341.htm 星海音乐学院2008年硕

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、培养目标 培养为社会主义音乐文

化建设服务，在本学科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、系统知识和

专业技巧，具有独立从事音乐研究、音乐创作、音乐表演及

高等音乐院校教学的高级专门人才。 二、招生专业名称、研

究方向、招生名额与考试科目 音乐学专业代码： 四、报考条

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可以报名参加国家组织的全国统一招生

考试： 1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愿为社会主义音乐文化

建设服务，品德良好，遵纪守法。 2、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

下列条件之一： （1）、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； 

（2）、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。 （3）、

国家承认学历的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，按本科毕业同等

学力身份报考。 （4）、已在非音乐类专业获硕士学位或博

士学位的人员，可再次报考硕士生，但只能报考委托培养或

自筹经费的硕士生。 3、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，超过40周岁

者只能报考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。 4、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

定的体检标准。 五、报名 研究生报名采取网上提交报考信息

、现场确认和照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 （一）网上报名

：2008年硕士研究生考生一律采取网上报名方式。 1.网上报

名时间：2007年10月10日31日（每天9：00-22:00） 逾期不再

补报，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；应届本科毕业生可提前网上

预报，时间为2007年9月18日--23日（每天9：00-22:00）。 2.

请考生自行登录“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”（网址：http



：//yz.chsi.com.cn ，教育网址：http://yz.chsi.cn）浏览报考须

知，按教育部、广东省招生办和我院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，

凡不按公告要求报名、网报信息误填、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

而造成不能考试的后果，由考生本人承担。在上述报名日期

内，考生可自行修改、校正网报信息。 3.网上报名填写报考

信息时注意事项： （1）考生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

业。 （2）全国统考的外国语语种按规定任选一种（英、日

、俄）。 （3）同等学力的报考人员，应按我院的招生要求

如实填写学习情况和提供真实材料。 （二）现场确认 1、现

场确认时间：2007年11月10--14日。 2、现场确认程序： （1

）应届本科毕业生持本人身份证、学生证和复印件，其他人

员持本人身份证、学历证书和复印件（上述证件需验原件，

交复印件）以及网上报名编号，到我院研究生部办理相关手

续。现役军人按总政治部规定办理。 （2）考生按规定交纳

报考费（考生办理报考手续交纳报考费后，不再退还）。 

（3）我院按规定采集考生本人图像信息（照相）。 3、凡属

委托培养的考生，其单位须在报名之前和我院签订委托培养

协议书。 （三）、考生资格审查 我院审查考生报考材料后，

对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发放准考证（如有弄虚作假者，不论

何时，一经查实，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、录取资格或

学籍）。 六、考试 入学考试分主科考试和全国统一时间考试

： （一）考试时间 1、主科考试时间：2007年12月(具体时间

请关注我院研究生招生信息发布)。 2、全国统一时间考试：

按教育部公布的全国研究生统考日期进行。 （二）、考试科

目 1、政治理论、外语（英、日、俄任选一种）须参加全国

统一命题考试。 2、其他专业基础课（技术理论、音乐学基



础）及主科考试科目详见前列表。 3、国家承认学历的成人

高等教育毕业生和非音乐专业考生需加试视唱练耳（含笔试

）、钢琴（或其他器乐）。 （三）考试地点： 专业主科考试

与全国统考科目考试均在广州大学城校区进行，外地不设考

点。 七、录取 我院根据考生入学考试初试、复试成绩，按德

、智、体全面发展原则，择优录取。 八、学习费用及待遇 按

照政府规定的有关收费标准执行。 联系地址：广州市番禺区

小谷围街（大学城）外环西398号 星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 邮

编：510006 联系电话： 020-39363988 020-39363999 以上或其他

相关信息可登录以下网址查询： 星海音乐学院

：www.xhcom.edu.cn 更多内容请访问：和研友们去交流么？

去论坛看看吧！去考研博客圈，看考研名师博客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